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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变更系公司控股股东权益的代际传承，有利于上市

公司控制权及经营管理的稳定。

 本次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持股比例及表决权均未发生变化。

2025 年 4 月 26 日，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汇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投控股”或“控股

股东”）的通知，获悉汇投控股的股权结构发生变更。公司现将控股股东本次股

权结构变更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的情况

本次股权结构变更前，丁宏广先生持有汇投控股 70%的股权，对应的注册资

本为 3,500 万元，丁梅英女士持有汇投控股 30%的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为 1,500

万元。基于公司控股股东权益的代际传承、维持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稳定及更好

地实现长期发展目标等多方面因素考虑，丁宏广先生将其持有的汇投控股 30%的

股权转让给丁伊可女士，将其持有的汇投控股 30%的股权转让给丁伊央女士。丁

伊可女士与丁伊央女士均为实际控制人丁宏广先生和丁梅英女士的女儿。丁伊可

女士于 2015 年 3 月加入公司，2020 年 12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丁伊央女

士于 2024 年 11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前述各方已签署

相关转让协议等法律文件。本次股权结构变更，汇投控股的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本次股权结构变更前，汇投控股的股权结构如下：

本次股权结构变更后，汇投控股的股权结构如下：

2025 年 4 月 25 日，丁宏广先生、丁梅英女士、丁伊可女士、丁伊央女士共

同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约定丁伊可女士、丁伊央女士在汇投控股股东会、

董事会（如适用）以及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如适用）行使提案权及表

决权时必须与实际控制人保持一致。

二、 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丁伊可女士已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多年，丁伊央女士目前亦担任公司董事。



本次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变更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权益的代际传承，有利于上市

公司维持经营管理的稳定及更好地实现长期发展目标。本次股权结构变更后，汇

投控股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和比例保持不变，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汇投控股，

实际控制人仍为丁宏广先生、丁梅英女士。

本次股权结构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和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权结构变更的相关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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